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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会议 

2000年 8月 28日至 9月 1日 纽约 
 

  2000年 10月 9日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 

给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主席的信 
 

 由于按照本届会议议程项目 34 大会是所有有关海洋和 海洋法 的事项的

监测论坛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再次请我 委员会的主席 提请大会注意到若干同

执行 公约 第七十六条有关的重要事项 如你所知 该条规定了沿海国可将其

大陆架外部界限划定在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量起超过 200海里处的规则 我曾

就若干对委员会来说十分重要的事项写信给去年大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主席  

 记得选出委员会是为了要执行两项特定的职务 如 公约 附件二第三条第

1款所载 (a)审议沿海国提出的关于扩展到 200海里以外的大陆架外部界限的资

料和其他资料 并按照第七十六条和 1980年 8月 29日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通过的谅解声明提出建议 (b)经有关沿海国请求 在编制(a)项所述资料时 提

供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 委员会目前正在准备接受沿海国提出的划界案以及向提

出划界案的国家提供它们可能希望得到的任何科学和技术咨询意见  

 在从 1997 年 3 月起举行的第八届会议期间 委员会作出了安排 准备接受

沿海国提出的划界案 它首先商定了程序规则 CLCS 3 Rev.2 第八届会议

对关于机密性的规定作出了大量修订 将作为 CLCS/3/Rev.3分发 然后它商定

了它的工作方式 CLCL/L.3  

 委员会然后通过了科学和技术准则 CLCS/11 该准则旨在就沿海国应向委

员会提出的数据和资料的技术性质和范围向那些国家提供协助 科学和技术准则

是十分复杂的 它涉及第七十六条为划定大陆架外部界限所规定的大地测量 地

质 地球物理和水文地理等方面的方法 其中运用了诸如确定大陆坡脚 沉积厚

度和海底高地的种类等项标准 委员会还通过了准则的各项附件

CLCS/11/Add.1 其中除了别的以外 包括各种流程图 扼要表明了准则本身

相关部分所描述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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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年 5 月 1 日 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公开会议 会议旨在标明沿海国在

200 海里以外的地方确定大陆架方面最重要和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并向决策人

员和法律顾问一般性地表明沿海国执行 公约 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可能可以得到

的好处 公开会议也是要向参与提出划界案的海洋科学专家解释 委员会认为在

实践上应如何应用科学和技术准则  

 会议在每一次说明介绍之后都有一段问答的时间 此外 会议当中还开放让

人们讨论同 公约 的规定 科学和技术准则及其应用 和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

各种问题 大约有 100名同划定扩大大陆架界限有关的政府官员 政府间组织

法律顾问和海洋科学的专家出席了那次会议 若干代表团和专家参与了讨论 提

出了问题并对会议审议的问题提出了评论  

 虽然还没有收到任何国家提出的划界案 委员会知道 某些沿海国编写划界

案的过程已接近完成阶段 已请各沿海国注意到 委员会收到各国所提划界案的

现行截至日期仍然是 公约 对提出国生效之日算起的 10年的规则  

 委员会还审议了为发展编写 公约 所要求的大陆架外部界限划界案的知识

和技能提供必要培训的问题  

 为了提供额外的科学和技术指导以期在整个划界案的编写过程中帮助沿海

国 委员会制作了一个沿海国编写划界案提交大陆架界限委员会的基本流程图

CLCS/24 委员会还拟定了一个大约五天的培训课程大纲 以参加编写沿海国

划界案的从业人员为对象 CLCS/24 公约 并没有规定委员会进行或组织培

训活动 建议的课程可以由具备必要设施和教学和有关主题专门知识的有关政府

和 或 国际组织和机构来拟定和提供  

 显然需要在联合国系统内和通过其他适当的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在国际或

区域一级上为培训方案提供政治和财政支助 特别是为发展中国家  

 委员会满意地注意到 在第十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会议期间就设立自

愿信托基金作出了两项重要的决定 第一项是根据委员会的要求作出的 它建议

大会设立一个自愿基金 使委员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能够参与委员会的工

作 方法是满足它们参与的费用 旅费和每日生活津贴 尽管 公约 附件二

要求提名委员会成员的缔约国应承担该委员在执行委员会职务期间的费用

SPLOS/58 缔约国会议作出的第二项决定是建议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在题为

海洋和海洋法 的议程项目下审议设立一个或多个自愿信托基金 目的是 (a)  

协助缔约国履行 公约 第七十六条的义务 及(b) 向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其中

的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训练 以便酌情就其在 200海里以外的

大陆架界限向委员会提交划界案 SPLOS 59  

 鉴于上述情况 委员会谨请出席大会第五十五届会议的代表团考虑将以下规

定列入关于议程项目 34(a) 海洋和海洋法 的决议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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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请打算将其大陆架外部界限划定在 200海里之外的 公约 缔约国在 公

约 对该国生效的 10年之内向委员会提交关于这一界限的特定资料 公约 附

件二第四条 ; 

 (b) 设立自愿信托基金 以期  委员会中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能参与委

员会的工作;  协助缔约国履行 公约 第七十六条的义务;和  向各国 特

别是其中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提供训练 以便编写向委员会提交的

划界案; 

 (c) 呼吁在联合国系统内和通过其他适当的国际或区域组织为培训方案 特

别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和财政支助  

 

          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主席 

          尤里 卡兹明 签名  

 


